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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
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（2025 修正）》（国 

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 2025 年第 4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广州农

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就本行与关联方

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本行于 2025 年 8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审议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开展重大关联交

易的议案》，同意本行给予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61 亿元授信额

度。2025 年 10 月 14 日，本行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 1 

笔关联交易合同，交易金额 1.4 亿元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关联方名称：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

经济性质或类型：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

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：园林绿化工程施工;普通货物仓储服

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）;广告发布（非广播

电台、电视台、报刊出版单位）;铁路运输辅助活动;金属加工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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械制造;机械零件、零部件加工;交通设施维修;仪器仪表修理;

电气设备修理;通用设备修理;专用设备修理;通信交换设备专业

修理;通信传输设备专业修理;广播电视设备专业修理;金属制品

修理;电子、机械设备维护（不含特种设备）;特种设备销售;非

居住房地产租赁;住房租赁;物业管理;建筑物清洁服务;停车场

服务;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（象牙及其制品除外）;工艺美术

品及收藏品批发（象牙及其制品除外）;软件开发;信息系统运行

维护服务;信息系统集成服务;社会经济咨询服务;企业管理咨询;

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;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;企业总部管

理;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

术推广;人力资源服务（不含职业中介活动、劳务派遣服务）;

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系统开发;信息技术咨询服务;网络技术服务;

档案整理服务;汽车租赁;工程管理服务;消防技术服务;电力设

施承装、承修、承试;各类工程建设活动;城市公共交通;房地产

开发经营;货物进出口;铁路机车车辆维修;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

理;住宅室内装饰装修;道路货物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;认证服

务;互联网信息服务;餐饮服务;食品经营;医疗服务 

法定代表人：刘智成 

注册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238 号万胜广场 A 座 

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5842539.6737 万元人民币 

（二）与本行的关联关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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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我行5.02%股权并向我行派驻董

事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（2025 修正）》等相

关规定，本行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构成关联方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

本次交易定价遵循一般商业原则和市场惯例，在同等市场环

境及条件下，以不偏离市场价格的标准公平协商确定，不优于对

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开展，不存在损害本行及其股东特别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本行给予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61 亿元授信额度，已达到

本行上季末资本净额 1%以上，构成重大关联交易。2025 年 10 月

14日，本行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 1 笔关联交易合同，

交易金额 1.4 亿元。 

五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本行独立董事于 2025 年 8月 27 日发表意见一致同意《关于

审议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开展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交易

程序合法合规、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本行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形，不会对本行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。 

六、股东（大）会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与风险管理委员

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 

本行于2025年 8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与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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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委员会第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审议与广州地铁集团

有限公司开展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并同意提交董事会进行审

议。 

本行于 2025 年 8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审议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开展重大关联交

易的议案》。同意本行给予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61 亿元授信

额度。 

 

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 年 11 月 4 日 


